


除上述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导致的总股本变动外，本次限售股形成至本核查

意见出具之日，公司未发生因分配、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的变化的情形。

三、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

南京钢联出具的《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》主要内容如下：

“1、本公司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股份，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

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，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

转让。2、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本公司基于本次交易取得的南钢股份的股份，因南钢股

份送红股、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，增加的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。3、若

本公司上述锁定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，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证

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。4、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南钢股份股票

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，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

价的，其持有公司股票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。5、上述锁定期届满后，将按照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。”

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ኖ意



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,466,927,238 1,698,163,773 6,165,091,011

合计 6,165,091,011 - 6,165,091,011

六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

经核查，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：

上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、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

要求；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承诺；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同意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

份购买资产之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章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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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年 月 日


